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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声明 

1、就资产评估师所知，评估报告中陈述的事项是客观的。 

2、资产评估师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的或预期的利益，同时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没有

个人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3、评估报告的分析和结论是在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仅在评估报告

设定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下成立。 

4、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根据评估基准日

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评估报告使用期限。 

5、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的评估机构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执业资质和相关专业评估经验。 

6、资产评估师已对评估对象进行了现场查看。 

7、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并

不承当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8、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

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恰当使用

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9、资产评估师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但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

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10、评估报告记载了我们的工作程序和评估价值意见，评估报告的分析意见和评估结论以

评估报告中披露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为前提，报告使用者须关注评估报告特别事项说明、评估假

设等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11、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书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使用，以及送交相关

监管部门审查使用。本评估报告为保密文件，未经委托方及我们书面许可，不得拷贝、复制、

分发、传送第三方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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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涉及的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实物资产市场价值 

评估报告摘要 

闽中兴评字（2016）第 3033 号 

一、委托方、产权持有者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委托方：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产权持有者：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本报告仅供委托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实现本次目的相关经

济行为而使用本报告，无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目的是为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涉及的福建省三钢（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实物资产的市场价值提供参考。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第

187 次党政联席会议同意该经济行为，详见《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同意三钢

闽光收购三钢集团 6号高炉相关资产的函》（闽冶综[2016]349 号）。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报评估的相关

实物资产市场价值，评估范围包括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六号高炉及相关资产。 

序

号 
资产名称 

项

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

物 14 26,414,715.98 23,590,502.32 

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

其他辅助设施 13 143,917,991.01 130,363,310.64 

3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170,332,706.99 153,953,812.96 

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1230 479,107,295.86 396,544,485.04 

5 固定资产-车辆 6 1,190,882.22 794,914.09 

6 设备类合计   480,298,178.08 397,339,399.13 

具体的资产项目内容以填报的评估申报表为准，凡列入申报表内项目均在本次评估范围

内。 

四、价值类型：本次评估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六、主要评估方法：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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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估结论：本公司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运用资产评估法定的程序和

公允的方法，采用了成本法对委估资产进行了评估。经评估，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申报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557,092,23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伍亿伍仟柒佰

零玖万贰仟贰佰叁拾元整)。 

资产评估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元 

编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170,332,706.99  

          

153,953,812.96  

          

172,219,440.00  

          

153,139,442.00  

4-6-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26,414,715.98  

            

23,590,502.32  

            

29,496,703.00  

            

25,936,640.00  

4-6-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

他辅助设施 

          

143,917,991.01  

          

130,363,310.64  

          

142,722,737.00  

          

127,202,802.00  

  设备类合计 
          

480,298,178.08  

          

397,339,399.13  

          

528,598,500.00  

          

403,952,788.00  

4-6-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479,107,295.86 396,544,485.04 

          

527,341,300.00  

          

403,148,640.00  

4-6-5 固定资产-车辆 

1,190,882.22 794,914.09 

              

1,257,200.00  

                 

804,148.00  

  固定资产合计 
          

650,630,885.07  

          

551,293,212.09  

          

700,817,940.00  

          

557,092,230.00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八、特别事项说明 

1.本公司在评估过程中，接受了部分由委托方提供的评估师认为是评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资料，这些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及来源合法性由资料提供方负责，评估师均假定这些资料是

真实、正确及来源合法，本次评估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些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及来

源合法性。 

2.对产权持有者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及期后事项，在企业委托时未作特

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

任。 

3.本评估公司未对委托方和产权持有者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批文、权证及产权权属证明、

预决算、会计记录、单据、合同等证据资料或所牵涉的责任进行独立审查，亦不会对上述资料

的真实性负责。 

4. 除非特别说明，本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以报告中产权持有者对有关资产拥有完整合法

的权利为基础，未考虑由于产权持有者尚未支付某些费用所形成的相关债务，我们假设上述资

产与该等负债无关。未考虑评估标的物可能存在的未付款项对评估值的影响。 

../../三钢转让资产--评估明细表.xls#房屋建筑物!A1
../../三钢转让资产--评估明细表.xls#构筑物!A1
../../三钢转让资产--评估明细表.xls#构筑物!A1
../../三钢转让资产--评估明细表.xls#机器设备!A1
../../三钢转让资产--评估明细表.xls#车辆!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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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对其进行了文字记录和其内外部状况的拍摄，

但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的实地查勘，仅限于外观和使用状况，不承担对评估对象建筑结构质量

以及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房屋及装修部件进行检视的责任。 

6.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部分建筑物未办理产权证，本次评估采用的评估对象建筑面积、工

程量、建成年份以被评估单位申报以及有关权属记录的面积、工程量、年份为准，未考虑评估

对象上述数据实际差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本次评估目的实现时，若未来发现相关数据与

实际情况不符，应根据实际建筑面积、工程量等数据相应调整本次评估结果。 

7、本次评估中评估师限于客观条件未对高炉及公用和辅助设施、相关设备进行生产测试。

评估师是根据企业提供的有关预决算资料、合同，以及现场资产使用人员的介绍，并假定高炉

及公用和辅助设施、相关设备的建造符合设计的要求和国家行业有关标准，并能按设计能力正

常生产。 

8.本次评估未考虑评估增减值、资产转让等事项可能形成的赋税对本次评估结果可能造成

的影响。 

9.本次评估中评估师对建筑物中土建部分和非标设备（包括炉体、基础、管网等隐蔽工程）

仅根据有关预决算书、合同、图纸、账簿记录等认定工程量、工程质量、技术标准，并进行了

现场勘察，但未对上述技术指标本身进行试验测定，具体的工程量及数据应以有权核定产权和

造价的部门颁发的有关权属文件、造价审核书为准。 

10. 本次评估中机器设备的购置价格、重置成本均不含增值税；房屋建筑物类资产的建安

工程造价、重置成本均不含增值税。 

11.期后事项  

11.1 评估基准日后至出具评估报告日，委托方的一切经营活动均在正常范围之内；无需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11.2 报告提交日以后发生期后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本报告的评估结论。 

11.3 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如下原

则处理： 

11.3.1 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 

11.3.2 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对资产评估价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

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11.3.3 由于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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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12.本次评估中所涉及的建筑物的占用土地均为租赁使用，故本次建筑物的评估均不含土

地价值，评估人员亦未考虑土地租赁方式可能对估值及经济行为的影响。 

至评估报告提出之日，除上述事项外，评估人员在本项目的评估过程中没有发现，且产权

持有者也没有提供有关可能影响评估结论并需要明确揭示的特别事项情况。 

上述事项，提请有关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报告时予以关注。 

上述数据摘自评估报告书，评估报告书的阅读者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书全文，并考虑评估

假设和前提、特别事项说明对估值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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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涉及的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实物资产市场价值 

评估报告 
闽中兴评字（2016）第 3033 号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受贵单位的

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

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涉及的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相关实物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估资产

实施了实地查看与市场询价，对委估资产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

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产权持有者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 委托方：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三明市梅列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 

法定代表人：黎立璋 

注册资本：壹拾叁亿柒仟叁佰陆拾壹万肆仟玖佰陆拾贰圆整 

营业期限：2001 年 12 月 26 日至 2051 年 12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336174899 

经营范围：炼铁；炼钢；炼焦；黑色金属铸造；钢压延加工；铁合金冶炼；金属废料和碎

屑加工处理；金属结构、氮肥制造；危险化学品生产；煤炭、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建材批发、

零售、代购代销；再生物资回收；燃气生产和供应；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不含易制毒化学

品）批发；对外贸易；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钢铁技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产权持有单位：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三明市梅列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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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黎立璋 

注册资本：叁拾亿元整 

营业期限：198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39 年 12 月 3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43618N 

经营范围：炼焦；炼铁；炼钢；黑色金属铸造；钢压延加工；铁合金冶炼；金属结构、金

属丝绳及其制品、通用零部件、冶金专用设备的制造；室内装饰工程设计、施工；燃气生产和

供应；再生物资回收；铸铁、初级农产品的销售；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正餐服

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对外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本报告仅供委托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实现本次目的相关

经济行为而使用本报告，无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二、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涉及的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相关实物资产的市场价值提供参考。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第 187 次党政联席

会议同意该经济行为，详见《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同意三钢闽光收购三钢集

团 6号高炉相关资产的函》（闽冶综[2016]349 号）。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报评估的相关实物资产市场价值，评估范

围包括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六号高炉及相关资产。 

序

号 
资产名称 

项

数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

物 14 26,414,715.98 23,590,502.32 

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

其他辅助设施 13 143,917,991.01 130,363,310.64 

3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170,332,706.99 153,953,812.96 

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1230 479,107,295.86 396,544,485.04 

5 固定资产-车辆 6 1,190,882.22 794,914.09 

6 设备类合计   480,298,178.08 397,339,399.13 

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主要包括高炉本体、出铁场、热风炉、重力除尘器、水渣

处理设施、主控楼、办公室、食堂、浴室、出铁场除尘站、循环水泵房、安全水塔、干式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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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空压站、鼓风机房、化水站、喷煤主厂房等，以及三钢扩能三明站技改涉及的房屋建构

筑物、以及铁路、路基、轨道工程等。6#高炉容积 1250m3，利用系数 2.30t/ m3·d，日产炼钢

生铁 2875t/d，年产炼钢生铁 100×10
4
 t/a；三明站技改工程主要包括装卸综合生产楼、站调

楼等房屋建筑，以及 13、14、15 道及北牵线 18 道的轨道、路基工程。6#高炉及配套公辅设施

为三钢集团购置取得，于 2012 年 3 月建成投产；其他房屋建筑物为其自建取得，主要建成于

2009-2010 年。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14,965.28 平方米，其中 6#高炉配套房产均已

取得权属证书，建筑面积合计 9713.33 平方米，证载房屋所有权人为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其余房产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建筑面积合计 5,251.95 平方米，资产占有单位承

诺产权归其所有，无产权纠纷。 

本次列入评估的设备包括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申报的 6#（1250m3）炼铁高

炉及附属设施设备部分，主要包括上料设施、炉顶装置、高炉本体、热风炉、出铁场、粗煤气

系统、炉渣处理系统、喷煤系统、主控、配电及其他公辅设施（系统）以及三钢扩能三明站技

改涉及的铁路、轨道及附属设施等。6#高炉及附属设备为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

置取得，于 2012 年 3 月建成并投运；三钢扩能三明站技改涉及的铁路、轨道及附属设施为福

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建资产，主要建成于 2009 年-2010 年。本次列入评估的车

辆包括装载机、叉车、自卸车及挖掘机。 

根据评估人员现场勘察，确认委估房产状况如下：结构部分：房产基础有足够承载力，无

不均匀沉降；承重构件均有足够承载力，无弯曲变形等现象；承重墙体坚固，无裂缝；屋面无

明显渗漏现象且隔热层完好；地面平整无明显磨损。装修部分：门窗完整，开关灵活，五金完

整；内外墙体、顶棚平整、完好。设备部分：各类管道畅通度较好；电气线路装置好、绝缘性

能较好；通风现状较好。委估房产均能正常使用。确认委估设备及铁路线路运行平稳无异常，

设备的日常维护较好。 

具体的资产项目内容以填报的评估申报表为准，凡列入申报表内项目均在本次评估范围

内。 

四、价值类型 

1.本次评估所选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类型。 

2.价值定义表述：所谓市场价值，是指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公开市场条件下进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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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可以实现的价值的估计数额。 

就资产评估而言，公开市场是指一个或众多的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且地位平等，彼此都

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自愿、理智、各自精明地进行交易。事实上现实

中的市场条件未必真能达到上述公开市场的完善程度，资产评估中的市场价值是在假定这种完

善的市场存在、被评估资产在这样一个市场中交易而评定估算的价值。  

3.价值类型选取的理由及依据：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特定市场条件及评估对象状况，确定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确定评估基准日的相关事项说明：  

  （1）本项目评估基准日确定的理由：为确切地反映委估对象的公允价值，有利于本项目评

估目的顺利实现，由委托方确定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2）本次评估的一切取价标准和利率、税率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和利率、税

率。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2、《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同意三钢闽光收购三钢集团 6 号高炉相关资

产的函》（闽冶综[2016]349 号）。 

（二）主要法律法规依据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91 号令，1991 年)； 

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1992 年 7 月 18 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国

资办发〔1992〕36 号）； 

3、《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 [2001] 第 14 号令）；  

4、《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产权 [2006] 274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主席令第 62 号）； 

6、《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2003]第 3 号令）；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涉及的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实物资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第 12 页 共 24 页                           

7.《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令第 32

号）； 

8.《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2005]第 12 号令）； 

9.《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 

12.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三）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及《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

20 号）； 

2、《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

书》、《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中评协[2011]230 号）； 

3、《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 号）； 

4、《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 号）； 

5、《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 [2003]18 号）； 

6.《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四）权属依据 

1、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权属文件； 

2、其他相关评估资料。 

 （五）取价依据  

1、《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2011 年）； 

2、《福建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02 年）及(2005 年)《福建省建筑工程综合单价表》、

《福建省建筑装饰工程预算定额》（2002 年）、《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福建省综合单价

表》（2002 年）、《福建省市政工程综合单价表》（2005 年）、《福建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

(FJYD-101-2005)、《关于调整建设工程人工预算单价的通知》（闽建筑[2013]92 号）、《福建

省2016年3季度机械台班单价的通知》（闽建筑[2012]42号）、《晨曦清单计价系统》(08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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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评估基准日三明市的材料价格； 

3、《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计价格[1999]1283

号）； 

4、《工程勘查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计价格（2002）10 号）； 

5、《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 号）； 

6、《福建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表》（闽价〔2002〕房 457 号）； 

7、《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

号）； 

8、《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

[2002]125 号）； 

9、《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2]394 号)； 

10、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产权资料、工程预决算相关资料和其他图纸资料； 

11、我司掌握的有关资料及评估人员现场勘察所掌握的情况资料； 

12、我司掌握的类似建筑工程造价指标。 

13、《机电产品报价手册》——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编（2016 版）； 

14、评估人员现场清查、取证、记录等方面的资料。 

15、其他市场询价资料。 

（六）参考资料及其依据 

1、财政部财产评估司主编的《全国资产评估参数资料选编》； 

2、委托方所提供的其他资料； 

3、评估人员实地勘察记录资料与市场调研所获得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用 

1.房屋建筑物评估方法的选用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和相关规定，房屋建筑物的评估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

收益法、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等四种评估方法。市场比较法适用于同类房地产交易实例较多的

评估；收益法适用于有收益或有潜在收益的房地产评估；成本法适用于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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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而不宜采用市场法、收益法进行评估的情况下的房地产评估。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建筑物明细清单,厂区内的房屋建构筑物属于钢铁冶炼的专业建构筑物,

周边既无类似可比交易案例也无稳定的出租性收入，故市场法、收益法难以使用，本次评估采

用成本法估算。 

所谓成本法是求取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扣除折旧，以此估算评

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其计算公式为：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

率。 

1.1 重置成本的确定 

房屋建筑物的重置全价一般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

本及开发利润。房屋建筑物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建安工程不含税造价+前期及其它费用+管理费用+投资利息+开发利润 

（1）建安工程造价 

根据企业提供的工程预决算资料及房屋建构筑物入账明细构成表，采用预决算调整法确定房屋

建构筑物建安工程造价，即以评估对象建(构)筑物决算书记载工程量为基础，按评估基准日当地执

行的定额标准、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价格和有关取费文件，通过工程造价软件调整、转换至评估

基准日的营改增后的建安工程造价，确定造价水平变动的幅度，并以此对房屋建构筑物入账明细中

的建安造价进行调整得到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房屋建构筑物的建安工程造价。 

（2）前期及其他费用 

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按照产权持有单位的工程建设投资额，根据行业、国家或地方政

府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取。 

序号 费用名称 计费基数 费率 计费依据 

1 前期工作咨询费 工程造价 0.47% 计价格(1999)1283 号 

2 环境影响评价费 工程造价 0.13% 计价格[2002]125 号 

3 勘察设计费 工程造价 3.41% 计价格[2002]10 号 

4 招标代理费 工程造价 0.22% 计价格[2002]1980 号 

5 工程监理费 工程造价 2.04% 发改价格[2007]670 号 

6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工程造价 0.38% 闽价[2002]房 457 号 

7 其他前期工程费 工程造价 0.80% 
包括测绘费、监测、检

测费、临时设施费等 

合计   7.45%   

（3）建设单位管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是指建设单位从项目开工之日起至办理竣工财务

决算之日止发生的管理性质的开支。包括：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费、办公费和差旅费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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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2]394 号)结合工程的实际情

况，按建安工程含税造价的一定比例计取，本次按 1.02%计取。 

（4）资金成本 

即应计利息,计息期按正常建设工期,利率取评估基准日银行基建贷款利率、资金视为建

设期内正常均匀投入,计息基础为建安工程造价、前期费用、附属工程费及管理费之和。 

投资利率：R=（1+r）P/2-1，其中： 

R——投资利率， 

r——现行银行年贷款利率， 

P——各建、构筑物的工期， 

资金成本=（建安工程含税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管理费）×R 

（5）开发利润 

根据评估对象房屋属性，属企业自用房产，不取开发利润。 

1.2 成新率的确定 

评估人员通过现场勘察后，对所评估房屋建筑物参照不同工程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结合

现场观察，对建筑物的基础、主体承重结构、墙体、楼面、屋盖、防水及地面层、门窗、粉刷、

水电配套设施等进行勘察记录，同时考虑所评估房屋建筑物的内在质量、建造年份及平时维护

保养和使用状况因素，本次评估对于单位价值大或结构相对复杂的房屋建构筑物采用综合成新

率法测算其成新率，对于单位价值小或结构相对简单的房屋建构筑物采用年限法测算其成新

率。 

（1）年限法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房屋建筑物使用年限 

房屋分类 寿命年限(年) 房屋分类 寿命年限(年) 

1.钢结构 

其中: 生产用房 

受腐蚀生产用房 

受强腐蚀生产用房 

非生产用房 

 

50 

30 

15 

60 

3.砖混结构 

其中: 生产用房 

受腐蚀生产用房 

受强腐蚀生产用房 

非生产用房 

 

40 

30 

15 

50 

2.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其中: 生产用房 

受腐蚀生产用房 

受强腐蚀生产用房 

非生产用房 

 

50 

35 

15 

60 

4.砖木结构  

其中:生产用房 

    非生产用房 

5.简易结构 

其中：简易钢构车间 

     简易钢构活动房 

 

30 

4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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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 按主要构件及用途确定 

构筑物分类 耐用年限 构筑物分类 耐用年限 构筑物分类 耐用年限 

1.围墙 20  2.轨道 50  
3.钢筋砼排

水沟 
30 

4.露天框架 30 
    

（2）分值法 

成新率=结构部分合计得分×结构部分修正系数+装修部分合计得分×装修部分修正系数+

设备部分合计得分×设备部分修正系数 

结构类别

修正系数
结构 装修 设备(水电) 结构 装修 设备(水电) 结构 装修 设备(水电)

楼层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单    层 0.85 0.05 0.1 0.7 0.2 0.1 0.8 0.15 0.05

二～三层 0.8 0.1 0.1 0.6 0.2 0.2 0.7 0.2 0.1

四～六层 0.75 0.12 0.13 0.55 0.15 0.3

七层以上 0.8 0.1 0.1

框架结构 混合结构 砖木结构

 

③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40%+分值法成新率*60% 

2.设备评估方法 

根据本次估值的目的，按照使用原则，对主要生产设备，以市场及行业所了解的价格及价

格趋势为依据，结合所估值的设备的特点，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估值。 

计算公式：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2.1 机器设备的评估 

重置成本的确定： 

需要安装的重置成本构成一般包括如下内容：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工程费、前期费

及其他费用、建设单位管理费和资金成本等；不需要安装的设备一般只包括设备购置价和运杂

费。 

因此，设备的重置成本计算公式为： 

对于需要安装的设备： 

其重置成本=设备购置价（不含增值税价格）+运杂费+安装工程费+前期费及其他费用+建

设单位管理费+资金成本 

对于不需要安装的一般设备： 

其重置成本=设备购置价（不含增值税价格）+运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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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备购置价的确定 

通过向生产厂家询问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或从有关报价资料上查找现行市场价格以及参

考同类公司最近购置设备的合同价格确定。进口设备通过查询有关报价手册或向销售厂商询价

确定其到岸价(或离岸价)并根据有关概算指标结合设备的实际情况确定从属费用。 

B 设备运杂费的确定 

参考企业提供的委估设备购置合同及《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并结合设备的运距、

重量、体积（能否集装箱、散装）以及所用交通工具等因素视具体情况综合确定。 

C 安装工程费的确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高炉系统建安工程决算，套用 2016 年 9 月份三明地区安装费定额并结

合设备安装工程的规模、性质等因素综合确定安装工程费。 

D 前期费及其他费用的确定 

前期及其他费用包括前期工作咨询费、环境影响评价费、勘察设计费、招标代理费、工程

监理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等，根据有关定额和计费标准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计取。各项费

用费率、计费基数、计费依据如下： 

序

号 
取费项目 取费基础 标准 计费依据 

1 前期工作咨询费 工程造价 0.47% 计价格(1999)1283 号 

2 环境影响评价费 工程造价 0.13% 计价格[2002]125 号 

3 勘察设计费 工程造价 3.41% 计价格[2002]10 号 

4 招标代理费 工程造价 0.22% 计价格[2002]1980 号 

5 工程监理费 工程造价 2.04% 发改价格[2007]670 号 

6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工程造价 0.38% 闽价[2002]房 457 号 

7 其他前期工程费 工程造价 0.80% 
包括测绘费、监测、检测费、

临时设施费等 

合计  7.45%  

E 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设单位管理费的确定根据财建[2002]394 号确定，费率为 1.02%。 

F 资金成本的确定 

资金成本根据项目合理建设工期，按照评估基准日贷款利率，以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安

装工程费、前期费及其他费用、建设单位管理费五项之和为基数定期确定。以平均投入、复利

计算。 

G 增值税抵扣 

根据财税[2008]170 号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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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的有关规

定，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按照设备购置价计算出相应的增值税进行抵扣。 

H 成新率的确定 

对于机器设备，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的现场调查，查阅有关设备的运行状况、主要技术指

标等资料，以及向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操作维护人员核实该设备的技术状况，并考虑有关各类

设备的实际使用年限的规定，以及该设备的已使用年限等因素，由评估人员根据实际使用状况

确定尚可使用年限后综合确定成新率，其计算公式为：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八、评估过程  

本公司接受评估委托后，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原则和规定，按照本公司与委托方签定

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所约定的事项，组织评估人员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先后经

过接受委托、资产清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提交报告等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一）接受委托阶段 

了解委估资产目前状况，掌握并明确委托业务性质、目的、范围等基本事宜，签订资产评

估业务约定书。组织评估工作小组，制订资产评估实施方案和工作时间计划。 

（二）资产清查阶段 

由本评估项目负责人根据制订的计划，辅导委托方填报有关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同时，

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法律、法规资料，取得与委估资产有关的权属证明。 

同时，依据评估资产评估明细表对申报资产进行现场查看，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现场

实地查看，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 

（三）评定估算阶段 

根据国家资产评估有关原则和规定，针对已确定的评估范围及具体对象，掌握各项委估资

产历史和现状，并进一步审阅填报的资产评估资料，对审阅后的有关数据进行必要的核查，对

实物资产进行核对，察看、记录、分析，同时，开展市场调研、询价工作，收集有关价格资料，

再采用选定的评估方法对各项资产予以评定估算。 

（四）评估汇总阶段 

根据对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分析，确认评估工作中没有发生重复或遗漏评估，

并根据汇总分析情况，对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  

  （五）提交报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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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工作情况，起草评估报告书，并经本公司内部三级审核，最后提交正式评估报告

书。  

九、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的分析和结论仅在设定的以下假设条件下成立： 

（一） 评估前提： 

本次评估是以评估对象保持现状按现有用途在剩余经济年限内可以继续使用为评估假设

前提。 

（二）评估假设： 

1. 以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提供的全部文件材料真实、有效、准确为假设条件。 

2.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为假设条件。 

3.以经营业务及评估所依据的税收政策、信贷利率变动等没有发生足以影响评估结论的重

大变化为假设条件。 

4.以没有考虑遇有自然力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也没有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可能对评

估结论产生的影响为假设条件。 

5.以委托方、产权持有者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产权证明文件、资产清单及关于评估对象物

理状态描述资料等有关资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为假设条件。 

6.除已知悉并披露的事项外,本次评估以不存在其他未被申报的账外资产和负债、抵押或

担保事项、重大诉讼或期后事项，且资产占有方对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拥有完整合法权利为假

设条件。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是依据上述评估前提、基本假设，以及本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原则、

依据、条件、方法和程序得出的结果，若上述前提和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时，本评估报告及评估

结论一般会自行失效。 

十、评估结论 

本公司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运用资产评估法定的程序和公允的方法，采

用了成本法对委估资产进行了评估。经评估，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报列入评估

范围的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557,092,230.00 元(大写为人民币伍亿伍仟柒佰零玖万贰仟贰佰

叁拾元整)。 

资产评估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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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170,332,706.99  

          

153,953,812.96  

          

172,219,440.00  

          

153,139,442.00  

4-6-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26,414,715.98  

            

23,590,502.32  

            

29,496,703.00  

            

25,936,640.00  

4-6-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

他辅助设施 

          

143,917,991.01  

          

130,363,310.64  

          

142,722,737.00  

          

127,202,802.00  

  设备类合计 
          

480,298,178.08  

          

397,339,399.13  

          

528,598,500.00  

          

403,952,788.00  

4-6-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479,107,295.86 396,544,485.04 

          

527,341,300.00  

          

403,148,640.00  

4-6-5 固定资产-车辆 

1,190,882.22 794,914.09 

              

1,257,200.00  

                 

804,148.00  

  固定资产合计 
          

650,630,885.07  

          

551,293,212.09  

          

700,817,940.00  

          

557,092,230.00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本公司在评估过程中，接受了部分由委托方提供的评估师认为是评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资料，这些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及来源合法性由资料提供方负责，评估师均假定这些资料是

真实、正确及来源合法，本次评估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些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及来

源合法性。 

2.对产权持有者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及期后事项，在企业委托时未作特

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

任。 

3.本评估公司未对委托方和产权持有者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批文、权证及产权权属证明、

预决算、会计记录、单据、合同等证据资料或所牵涉的责任进行独立审查，亦不会对上述资料

的真实性负责。 

4.除非特别说明，本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以报告中产权持有者对有关资产拥有完整合法的

权利为基础，未考虑由于产权持有者尚未支付某些费用所形成的相关债务，我们假设上述资产

与该等负债无关。未考虑评估标的物可能存在的未付款项对评估值的影响。 

5.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对其进行了文字记录和其内外部状况的拍摄，

但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的实地查勘，仅限于外观和使用状况，不承担对评估对象建筑结构质量

以及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房屋及装修部件进行检视的责任。 

6.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部分建筑物未办理产权证，本次评估采用的评估对象建筑面积、工

程量、建成年份以被评估单位申报以及有关权属记录的面积、工程量、年份为准，未考虑评估

对象上述数据实际差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本次评估目的实现时，若未来发现相关数据与

../../三钢转让资产--评估明细表.xls#房屋建筑物!A1
../../三钢转让资产--评估明细表.xls#构筑物!A1
../../三钢转让资产--评估明细表.xls#构筑物!A1
../../三钢转让资产--评估明细表.xls#机器设备!A1
../../三钢转让资产--评估明细表.xls#车辆!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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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不符，应根据实际建筑面积、工程量等数据相应调整本次评估结果。 

7.本次评估中评估师限于客观条件未对高炉及公用和辅助设施、相关设备进行生产测试。

评估师是根据企业提供的有关预决算资料、合同，以及现场资产使用人员的介绍，并假定高炉

及公用和辅助设施、相关设备的建造符合设计的要求和国家行业有关标准，并能按设计能力正

常生产。 

8.本次评估未考虑评估增减值、资产转让等事项可能形成的赋税对本次评估结果可能造成

的影响。 

9.本次评估中评估师对建筑物中土建部分和非标设备（包括炉体、基础、管网等隐蔽工程）

仅根据有关预决算书、合同、图纸、账簿记录等认定工程量、工程质量、技术标准，并进行了

现场勘察，但未对上述技术指标本身进行试验测定，具体的工程量及数据应以有权核定产权和

造价的部门颁发的有关权属文件、造价审核书为准。 

10.本次评估中机器设备的购置价格、重置成本均不含增值税；房屋建筑物类资产的建安

工程造价、重置成本均不含增值税。 

11.期后事项  

11.1 评估基准日后至出具评估报告日，委托方的一切经营活动均在正常范围之内；无需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11.2 报告提交日以后发生期后事项时，不能直接使用本报告的评估结论。 

11.3 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如下原

则处理： 

11.3.1 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 

11.3.2 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对资产评估价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

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11.3.3 由于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予

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12.本次评估中所涉及的建筑物的占用土地均为租赁使用，故本次建筑物的评估均不含土

地价值，评估人员亦未考虑土地租赁方式可能对估值及经济行为的影响。 

至评估报告提出之日，除上述事项外，评估人员在本项目的评估过程中没有发现，且产权

持有者也没有提供有关可能影响评估结论并需要明确揭示的特别事项情况。 

上述事项，提请有关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报告时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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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摘自评估报告书，评估报告书的阅读者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书全文，并考虑评估

假设和前提、特别事项说明对估值可能产生的影响。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本评估结论不应该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4.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从 201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7 年 9 月 29 日； 

5.根据有关规定，本评估报告应当在载明的有效期内使用； 

6.本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除按规定报送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审查使用外，未

经许可，不得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7.本评估报告需经福建省国资委备案后方可使用。 

十二、评估报告日： 

本次评估报告日为 2016 年 12 月 9 日。 

本报告文号为闽中兴评字（2016）第 3033 号，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557,092,230.00 元(大

写为人民币伍亿伍仟柒佰零玖万贰仟贰佰叁拾元整)。 

 

 

 

 

 

中国资产评估师: 

 

 

法定代表人: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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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明细表 

闽中兴评字（2016）第 3033 号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福州 

二○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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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附件 

 

1、《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同意三钢闽光收购三钢集团 6号高炉相关资

产的函》（闽冶综[2016]349 号）； 

2、主要权属文件复印件； 

3、委托方及产权持有者营业执照复印件； 

4、委托方、产权持有者承诺函复印件； 

5、评估机构资格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6、评估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7、评估师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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